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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呂蘭英

電話：8462860*355

電子信箱：oiasmi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國風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0900438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025570A00_print (376550000A_109004387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」，維護學校防疫人員

之健康，請貴校適時提供口罩予防疫及午餐人員使用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3月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9002557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防疫人員，係指學校護理人員、校門守衛、學校自有

交通車之司機、宿舍管理員及每日實際在校門口為學生量

測體溫之人員(學生人數未滿1,000人以2人計、1,000人以

上未滿2,500人以3人計、2,500人以上以4人計，並視配戴

時間調整配發數量為原則)，為維護學校第一線防疫人員之

健康，請學校優先以該部配發之防疫備用口罩調度因應。

三、為加強午餐衛生管理措施，請午餐人員配戴一般口罩，有

關午餐人員，係指公辦公營自設廚房之直接與食品接觸之

廚師/工，及班級每天實際協助打菜的學生或老師，教育部

將統籌另行配發一般口罩以為因應。

四、防疫期間口罩資源請慎重使用，以上調度因應及配發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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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仍請依防疫物資配發規定，確實登載領用資料，其紀

錄妥善保存備查，教育部後續會定期依各校使用情形儘快

協助補足原備用量及配發一般口罩，讓學校有足夠的數量

可資因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

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

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

07


